劳务费（含讲座费等）、酬金发放表
	部门（印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发放表

	姓名
	身份证号码
	职称
	标准
	数量（小时、场次等）
	应发金额
	扣税金额
	实发金额
	联系方式
	备注

	
	
	
	
	
	
	
	
	
	

	
	
	
	
	
	
	
	
	
	


 制表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审核：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  批准：
备注：
校外人员应发金额超过500元，必须提供身份证复印件（正反面）、专业技术职称证书复印件。手机号码，涉及扣税金额请先咨询计财处陈艳后填写；

提供的身份证号、开户银行、银行账号必须要准确无误，避免出现网银付款退回的情况；
3、科研经费中的劳务费、酬金发放注意事项请依据学校有关文件。 参照： 湖应院发〔2023〕92 号  湖应院发〔2021〕19 号                   
